青海省企业电子口岸办理流程图




到海关领取1、2号表





技术监督审核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》





工商部门审核企业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或《企业营业执照》





正本及复印件2套


其中1份留各审核部门





商务审核企业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》





海关审核企业《报关单位登记注册证明》、《报关证》及1、2号表





外汇管理部门审核企业外汇核销资格及1、2号表








RA制卡分中心


录入数据





税务部门审核企业《税务登记证明》、《外商投资企业税务登记证明》





技术监督部门


审核电子数据





通过





通过





通


过





通过





通过





审核盖章复印件1套


及设备费











资格审查部分





录


入





工商部门


审核电子数据





通


过





通过





商务部门


审核电子数据、授权





税务部门


审核电子数据





通过











外汇部门


审核电子数据、授权





海关


审核电子数据、授权





通过





RA制卡分中心


通知企业领卡





企业领卡





电信部门购买


95199上网卡





通过











电子数据审核部分





注：企业所需带资料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》、《企业营业执照》、《国税登记证》、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》、《报关单位登记注册证明》的正本及复印件和1、2号表（2套）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各部门联系电话：青海省外汇管理局    6126145      青海省国税局  8225732     青海省商务厅 6321731        青海省工商局8248288


                青海省质量技术监督局6130925     青海省电信公司8587993     西宁海关     8866321        RA制卡分中心8866333








